
長庚科技大學 114(2)學期班級幹部學習成長營分組報告/宣導資料表 

報告/宣導單位 住宿輔導組 幹部職稱 宿舍生活股長 

聯絡師長 陳昱如 聯絡分機 3551 

報告/宣導內容 

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 
 

中華民國 103 年 08 月 01 日社員大會通過制訂 
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6 日社員大會通過 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3 日社員大會修訂 
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12 日期初當然大會修訂 

第一章 總則 
 
第 1 條  本章程依據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「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

導辦法」第 2 條，成立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，為使

本會推展各項會務順利與有所依據，訂定「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

織章程」做為本會依循之最高原則。 
第 2 條  本會宗旨： 

建立師生良好溝通平台，提昇全體住宿同學生活品質，實行宿舍生

活自治，爭取住宿同學福利與應有權益，並協助學校管理宿舍，藉

以共創校方與住宿生「雙贏」的局面。 
 
第二章 會員 
 
第 3 條  本會宗旨凡本校住宿學生均為本會之基本會員，各班每學期推選之

宿舍生活股長為本會之當然委員。 
第 4 條  會員之權利義務如下： 

1.參加本會承辦之各項活動並且享有本會所提供的服務。 
2.可參選及提出罷免自治會幹部會議。 
3.會員有知曉本會運作狀況之權利。 
4.提出住宿生活興革意見。 
5.遵守本章程及本會各項決議案。 

第 5 條  當然委員之權利義務如下： 
1.出席每學期召開之當然委員會議。 
2.審查本會預算、監督本會各項計畫執行與活動推動情形。 
3.對本會推動之各項工作與活動，應向班上同學廣為宣傳並獲取認

同與支持。 
4.遵守本章程及本會各項決議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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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活動名稱 配合事項 

3/17(三) 期初當然委員會議 各班每學期推選之宿舍生活股長為本會之當然委

員，需出席每學期召開之當然委員會議。 

3/25(三) 宿舍防災逃生 
疏散演練 

設備檢查表請各寢室同學簽完名，以班級為單位由

宿舍生活股長清點確實後，最晚於 3/27(五)下午 17
點前交至住輔組。 

4/29(三) 第五屆總舍長選舉 

為求宿舍學生自治功能之強化，藉由選舉達到公平

公正之推舉，選出最適合之人才，領導長庚宿舍新

方向，讓所有住宿生更有家的感覺，提高宿舍向心

力、認同感。 

6/3(三) 
期末當然委員會議 

暨 
幹部表揚大會 

各班每學期推選之宿舍生活股長為本會之當然委

員，需出席每學期召開之當然委員會議。 

整學期 

1.請各班宿舍生活股長宣導推行舍、樓長制度，如

有同學想當樓長，也歡迎加入宿委會的服務行列。 
2.各班宿舍生活股長請加入樓長 Line 群，並請每寢

室一名同學加入，以方便反應及解決問題。 
3.每月樓長會去負責樓層進行宿窩關懷，由各層樓

長與宿舍生活股長約時間進行，麻煩幹部與班上

同學說明並配合。 
4.宿委會在各棟宿舍有放置意見箱，如有意見及問

題可多利用，或是填寫線上匿名表單。

 
 
 


